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简称《土地管理法》，下同）在经过

了1998年的修改以后，其中最有历史

意义、贡献最大的，就是建立了“土

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管理法》第

四条：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这使得先行《土地管理法》更具备科

学性和更具有法制色彩。以用途管制

制度为基础，“土地用途”构成了一个

崭新的法律概念，同时也成为土地管

理部门依法行政的依据和用地者依法

用地的行为规范。

《土地管理法》第四条中有这样

的表述：“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规定土地用途。”这就是“土地用

途”其法律概念的内涵。把握这个内

涵的关键在于法律意义上的“土地用

途”这个概念，是由“国家编制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规定产生的。

《土地管理法》第四条规定：“使

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

地。”《土地管理法》专门设置了一个

章节（第三章）来规定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编制内容和审批程序，该章节

第二十条甚至具体规定：“县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划分土地利用区，

明确土地用途，乡（镇）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应当划分土地利用区，根据土

地使用条件，确定每一块土地的用

途，并予以警告。”该章节第二十六条

规定：“经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修改，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未经

批准，不得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定的土地用途。”从这里可以看出土

地用途在我国土地管理中，作为一个

法律概念是有别于我们日常用语中随

便说说的“土地用途”的。“土地用途”

能够成为我国土地管理中的法律概

念，具有法律效力，成为执行依据和

自律依据，就源自于“国家编制土利

用总体规划”。不是这个规划所规定

的土地用途，就不是法律意义的土地

用途，就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土地

用途”的内涵，自然也不能成为执法

依据。

“土地用途”法律概念的外延是

什么呢？法律概念的外延应当是清晰

的，大概念与诸多小概念之和的外

延，也应当是周延的。如果不周延就

有可能出现执法混乱。比如，什么是

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刑

法》第九十三条就规定：“本法所称国

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

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

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

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

作人员论。”这里关于国家工作人员

的外延就是非常清晰的。按照《土地

管理法》第四条的规定，“土地用途”

这个法律概念第一层次的外延是“民

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第二层

外延是这三类用地的具体化，如农用

地外延就包括了“耕地、林地、草地、

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建设用

地的外延“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

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

旅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这两个

层次的外延，构成了“土地用途”这

个法律概念的全部外延。超出这个外

延所说的土地用途都是日常用语，而

不是法律概念。比如能不能在耕地之

下再延伸出园地、水田、旱地、坡地

来？在公共设施用地之下再延伸出教

育用地、文化卫生设施用地来？或者

按照社会上的习惯用语，还分有单位

自用地、经营性用地？可以，但这些

只可以是办公用语、技术用语等，不

能是法律用语，更不能用于法律处罚

文书。

近几年来，一些单位以本单位职

工建住房为由申请用地，获得协议出

让土地，住房建好后却对社会销售的

现象，在一些地方时有发生，已成为

土地管理方面的一个热门问题。遇到

这种情况，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通常按

《土地管理法》第八十条“不按照批准

的用途使用国有土地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还

土地，处以罚款”的规定，以“未经

批准、改变土地用途”为由施以行政

处罚。但常常由此引发行政诉讼，并

引发出“土地用途”和“改变用途”这

些法律概念的分析与探讨。

作为土地执法所设定的“改变土

地用途”的违法行为，必须有法律依

据，这个依据就是对土地用途的法律

界定。因此，“改变土地用途”的违法

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这个依据就

胶州市国土资源局　　梁桂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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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化，初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小城

市雏形。

第一，加快城市开发建设，必须

坚持科学性和超前性，高起点编制城

市发展规划，确保城市规范有序地发

展。规划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蓝图和

基石，是一项全局性、综合性、战略

性的系统工程。所以，规划前必须深

入研究城市的经济定位、历史文化、

自然情况和发展前景，搞好城市形象

的整体设计。规划时应着眼于21世纪

城市发展的要求，结合本地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及未来发展趋势，高起点编

制和修订完善城市整体规划，切实发

挥规划对城市建设的指导与控制作

用。具体规划应体现地域特色，明确

城市的发展规模、特色和基本走向，

充分展示自己的风格，避免千城一

面。规划一经批准实施，必须加强对

规划的监督，切实维护其严肃性、权

威性和连续性，不得随意更改，真正

做到“规划一张图，建设一盘棋”，确

保城市建设的现代化品位。

第二，加快城市开发建设，必须

树立经营城市理念，做好以地生财的

文章，依靠市场手段促进城市资源资

本化。城市存量土地是国家和政府宝

贵的资产。如何利用好国有存量土地

资源，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益和调控作

用，是搞好城市建设的根本所在。各

地的实践一再证明，搞好城市建设必

须树立经营城市理念，把城市的土地

和其它有效资源推向市场同，换取效

益的最大化，走以地生财、以城兴城

是法律对土地用途的法律界定。因

此，“改变土地用途”的违法行为，就

是指以上所述的法律规定的各类土地

用途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相互改变的

行为，如将农用地改变为建设用地，

或者将建设用地中规定的工矿用地改

变为城乡住宅用地，军事用地改变为

工矿用地等用地行为。

正如在前面提到的，单位申请住

宅用地，批给他的是住宅用地，现在

建起来的也是住宅，他们的行为没有

违反法定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土地

用途，尽管将本来应该自用的住宅转

变成商品房用于销售获利（应该说是

土地使用的对象变了，土地使用权人

改变了），但是，从用地管理来说，他

没有改变土地用途，仍然是按城乡住

宅用地的土地用途在使用土地，这

样，自然不应该用“未经批准，改变

土地用途”来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有人问，对这类案件可不可以按

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

以其“骗取批准”的违法行为来对其

定性、处罚，这里无法囊括了。但是，

笔者认为，这样的定性、处罚似乎也

有不妥，因为第七十六条设定处罚的

违法行为是“非法占地行为”，在该条

款中“骗取批准”只是违法手段，“非

法批准”是一个主观色彩很浓的概

念，办案现实中取证难，举证难，定

性也难。比如，他本意确想自建自用

的，可是建设中发生了一些问题，他

只好招商共建，让共建方销售部分住

宅获利，这样，你怎样界定其是早有

预谋来“骗取批准”，还是不情愿地将

自建改为共建？

单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苏鲁豫

皖4省结合地带，辖20个乡镇，502个

行政村，人口116万。近几年来，单

县一直把城市建设作为营造招商载

体、改善投资环境、拉动经济和社会

快速发展的战略选择，按照“政府总

揽，统一规划，多元投资，综合开发，

分期实施”的总体构想，大打城区建

设攻坚战，探索出一条欠发达地区加

城市建设与综合开发的成功之路。6

年来，全县共投入开发建设资金5亿

元，新开和整修街道12条，新建商用

楼房35万平方米，城区框架由原来的

13平方千米，扩大到25平方千米，实

现了建设不停步、年年有发展的目

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承

载能力大大增强，城市面貌发生了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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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单县城市开发与建设的几点思考


